
【案情】
　　 2017 年，王某向某银行借款 30 万元，用于购买
房产，由刘某和某房地产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借款发放至房地产公司账户后，王某未偿还欠款，
而是由某房地产公司偿还至 2020 年 6 月，之后便
不再依约偿还。某银行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
令王某偿还借款本息共计 29 . 2 万元，同时要求刘
某及该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庭审中，王某辩称，其并非实际借款人，仅系顶
名贷款；其未收到案涉款项，开发商亦未向其交付
房产，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此外，王某还主张，如
果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应由该房地产公司向其偿
还该款项。
　　经审理查明，某房地产公司作为案涉房产的开
发商，并未将案涉房产交付王某，而是将该房产出
售给案外人刘某，并办理了预售商品房买卖预告登
记和预告抵押权登记。

【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共有四个：其
一，谁为实际借款人；其二，在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
款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认定还款责任；其三，名
义借款人偿还欠款后，能否在本案中主张由实际借
款人向其还款；其四，当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
不一致时，保证人是否仍需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某房地产公司借用王某名
义，以购买房屋为由向银行申请贷款。该贷款既未
发放给王某，亦未实际用于购买房屋，而是由某房
地产公司实际使用，且由其分期偿还了一部分。基
于上述事实，本院认定王某仅系名义借款人，某房
地产公司则为实际借款人。

　　关于争议焦点二，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达
成合意，由名义借款人向银行借款供实际借款人使
用，二者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民法典》第 926
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
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
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
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
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
是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王某虽
主张某银行知晓系“顶名贷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
佐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银行明知某房地产公司
委托王某向其借款。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欠款无
法受偿的情形下，原告有权选择名义借款人或者实
际借款人要求还款。本案中，原告选择名义借款人
王某偿还欠款，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名义借款人作为受托人，因
委托人(即实际借款人)的原因对债权人承担还款责
任后，有权在其实际还款的范围内要求委托人(即
实际借款人)向其偿还。对于名义借款人要求实际
借款人还款的主张，本案中一并处理，既有利于纠
纷的一次性解决，又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符合矛
盾纠纷实质化解的要求。
　　关于争议焦点四，《民法典》第 146 条第一款规
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银行在订立借款合同
时，并不知晓委托借款关系，故不存在某银行与借
款人串通骗取担保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不符合上述
法律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构成要件，担保人
无法免除其担保责任。刘某在保证人处签字，承诺
对被告王某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根据合同约

定，其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且在承
担连带还款责任后，有权向某房地产公司追偿。原
告虽未要求被告某房地产公司作为欠款人承担责
任，但鉴于其作为连带保证人，原告要求其承担连
带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应予以支
持。
　　最终法院判决：由被告王某偿还原告某银行借
款本金及利息；被告某房地产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还款责任；被告刘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
责任，并在偿还欠款后有权向被告某房地产公司追
偿；被告王某在偿还原告欠款后，有权在其偿还欠
款的范围内要求被告某房地产公司偿还相应款项。
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
效。

【法官说法】
　　在司法实践里，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不一
致的情形屡见不鲜。部分实际借款人由于个人征信
问题、贷款审批受限以及其他原因，无法获得贷款，
进而委托他人或借用他人名义向银行或其他主体
借款。当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出现不一致的情
况时，应根据具体情形认定二者之间是否形成委托
合同关系。若出借人在订立借款合同时并不知晓委
托借款关系，那么出借人有权选择名义借款人或实
际借款人要求还款。在出借人选定名义借款人还款
的情形下，法院应当一并判决实际还款人向名义还
款人履行还款义务，以此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
对于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不一致时担保合同
的效力问题，应当依据出借人与担保人在订立担保
合同时对委托借款关系是否知情来进行具体认定。

王园园 岳浩

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不一致

还款责任该如何承担
【案情】
　　 2021 年 1 月 5 日，王某与张某签订《协
议书》。协议约定，张某为王某承揽的某蔬菜
大棚项目提供钢筋、砌体等劳务清包服务，
明确了单价、付款方式等合同内容，并规定
双方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签订《劳务清包合
同》后，张某方可进场施工。
　　为确保合同顺利履行，双方约定：张某
需向王某支付 1 万元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
该保证金于张某进场当日返还；若张某未按
期进场，保证金不予退还；若王某违约，则需
另行支付违约金 2000 元。张某依约将保证
金打入王某指定的银行账户，王某亦向张某
出具了收款收据。
　　 2021 年 2 月 20 日，张某带领 5 名工人
抵达施工场地，王某却提出调低施工单价，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张某遂退场，并自
行支付了 5 名工人当日的误工费。此后，张
某要求王某返还 1 万元保证金，并支付 2000
元违约金，王某虽口头承诺返还，但一直未
履行。张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某退还
保证金 1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2000 元。

【裁判】
　　本案系一起预约合同纠纷。双方签订
《协议书》，约定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签订本
约合同(即《劳务清包合同》)，并确定了本约
合同的主体、标的等内容。张某为此交付了
保证金，至此，预约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均
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及时且审慎地履行各
自义务。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 6 条、第 7 条、第 8 条，预约合同生效
后，当事人一方拒绝订立本约合同或者在磋
商订立本约合同时违背诚信原则导致未能
订立本约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当事
人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义务。预约合同生
效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
务，对方请求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的，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案涉预约合同生效后，王某提出调低施
工单价，此行为违背了诚信原则，致使双方
未能如约订立本约合同，给张某造成了损
失。张某据此要求王某返还保证金并支付违
约金，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

【法官说法】
　　一、预约合同的内涵和外延
　　预约合同是当事人约定在未来一定期
限内订立合同的意向性协议，本身是一种独
立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旨在为双方将来
的交易行为提供初步框架和约束。
　　预约合同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明确双方
在未来订立本约合同的意愿；约定订立本约
合同的具体时间和期限；确定本约合同中可
能涉及的主要条款，如交易标的、价格范围、
履行方式等；约定违反预约合同的违约责
任，如违约金、赔偿损失等内容。
　　二、预约合同的成立、违约和损失赔偿
范围认定
　　审判实践中评价预约合同是否成立通
常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预约合同是交易阶段
化的产物，广泛存在于复杂交易中，当事人

希望将阶段化的谈判结果予以固定并赋予
所达成的合意法律约束力，但同时保留对未
达成一致的内容进行再次磋商的权利。只要
当事人就将来所要订立合同的主体和标的
达成一致，即可认为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
已经明确，除非当事人另外约定该意思表示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否则就应当认定当事人
之间已经成立预约合同。此外，当事人虽然
没有订立书面的预约合同，但为担保将来订
立合同而交付了定金，也应认定当事人已经
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本约合同达成合意，
预约合同已经成立。但是，如果当事人签订
的意向书或备忘录等仅表达交易的意向，未
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或者虽有
约定但难以确定将来所要订立合同的主体、
标的等内容，一方主张预约合同成立的，则
一般不予支持。
　　当事人对于本约合同未能订立是否须
承担违反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是一个较难
认定的问题。一般认为，即使存在预约合
同，本约合同的订立仍须当事人意思表示
一致。如果预约合同中对本约合同的内容
已经作出了约定，当事人应当审慎遵守；
对于未约定的内容需要双方诚信磋商，在
磋商订立本约合同时违反诚信原则，应当
认定违反预约合同。
　　对于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范围，基于
预约合同的体系定位，不能简单以本约合
同的履行利益作为赔偿标准，否则预约合
同与本约合同的区分就会变得没有意义。
同样也不能仅以本约合同订立过程中的信
赖利益作为赔偿标准，否则就可能架空预
约合同制度。通常认为，在一方违反预约
合同时，应当根据交易的成熟度在信赖利
益和履行利益之间酌定损失赔偿的范围。
　　三、预约制度与缔约过失制度区别
　　由于预约制度与缔约过失制度均有保
证“本约”有效签订的价值，因此审判实践中
容易对两者产生混淆。两者的主要区别如
下：1 . 责任产生阶段不同。预约是当事人对
本约签订的事先安排，违反预约承担的是违
约责任，而缔约过失责任则是对当事人在本
约谈判过程中过失的一种事后评价。2 内容
不同。违反预约的责任包含了违约责任的具
体化等条款，可以由当事人预先约定，而缔
约过失责任更多的是一种法定制度设计，适
用于本约签订的整个过程，法律也明确规定
了缔约过失方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3 . 约
束刚性不同。违反预约的违约责任较缔约过
失责任更为严格。预约合同可能已经对本约
标的物、对价等作出明确的约定，当事人对
本约的期待利益已经固化，违约方一旦违
约，守约方的期待和利益也随之丧失，违反
预约的违约责任对当事人的约束性更大，在
缔约过失的情况下，责任的范围限定在守约
方实际损失的范围内，即守约一方为缔约而
付出的成本。
　　预约合同是法律承认的合同类型，签
订合同时要秉持审慎原则，明确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签订合同后要诚信履约，不要
“出尔反尔”，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王春红

预约合同签订后是否能随意解除

序号依据文书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及利息

1
（2020 ）鲁 17 民终 3767
号民事判决书

菏泽随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菏泽百佳
食品有限公司、高文秀

4223471 . 8 7
元及利息

2
（ 20 1 6 ）鲁 17 0 2 民初
3463 号民事调解书

杜常格、山东盛元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博晟利康医药有限公司、张文强

51 3 . 4 万元
及利息

3
（ 20 1 6 ）鲁 17 0 2 民初
3464 号民事调解书

薄文生、东明县博宏纸箱有限公司、山东
鑫源高碳材料有限公司

510 万元及
利息

4
（ 20 1 6 ）鲁 17 0 2 民初
2445 号民事调解书

薄文生、东明县博宏纸箱有限公司、山东
省东明县正明木业有限公司、李志勇

300 万元及
利息

5
（ 2015 ）菏牡民初字第
2928 号民事调解书

张志明、菏泽市志明印务有限公司
500 万元及
利息

6
（ 2015 ）菏牡民初字第
2929 号民事调解书

张志明、菏泽市志明印务有限公司
170 万元及
利息

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通支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通支行与山东双轮集团有限公司
于 2025 年 8 月 6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顺通支行已将下列主债权及对应的抵押物抵押权依法转让给山东双
轮集团有限公司，除附件所涉附属担保权益一并转让外，债权对应的
其他附属担保权益不作为本次转让标的。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通
支行特公告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各方，自债权转让之日起借款人威
海畅通船舶用品有限公司、抵押人威海金海岸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就
已转让债权部分向山东双轮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及相应
的担保责任。其他未转让债权的主债务人及对应担保主体仍向威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顺通支行履行义务。特此公告。
　  　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通支行　二零二五年八月八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时告
知债权人并积极履行清偿义务。

序号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1
威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顺通支行

威海畅通船舶
用品有限公司

威海金海岸大酒
店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
币

25000000 . 00

2
威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顺通支行

威海畅通船舶
用品有限公司

威海金海岸大酒
店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
币

20000000 . 00

3
威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顺通支行

威海畅通船舶
用品有限公司

威海金海岸大酒
店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
币

20000000 . 00

4
威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顺通支行

威海畅通船舶
用品有限公司

威海金海岸大酒
店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
币

15000000 . 00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通融资产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与菏泽市恒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菏泽恒润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刘庆德、刘峰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已将对附件清单中
所列债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随主债权依法转让给通
融资产管理(南京)有限公司。
  现公告通知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向通融资产
管理(南京)有限公司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清单：

        通融资产管理(南京)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6 日

  注：1 . 本公告清单中债务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
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清算主体代为履行清偿义务。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李俊峰与刘建贺于

2025 年 7 月 17 日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刘建贺将对于文龙

所享有的 90 万元本金、利息等

全部债权转让给了李俊峰。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李俊峰享有

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请相关

债务人自通知之日起立即向李

俊峰履行还款义务。

  刘建贺

  2025 年 8 月 8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李俊峰与刘建贺于

2025 年 7 月 17 日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刘建贺将对秦岗所

享有的 138 万元本金、利息等全

部债权转让给了李俊峰。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李俊峰享有上述债

权及相关权益。请相关债务人自

通知之日起立即向李俊峰履行

还款义务。

  刘建贺

  2025 年 8 月 8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李俊峰与刘建贺于

2025 年 7 月 17 日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刘建贺将对徐云鹏

所享有的 35 万元本金、利息等

全部债权转让给了李俊峰。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李俊峰享有上述

债权及相关权益。请相关债务人

自通知之日起立即向李俊峰履

行还款义务。

  刘建贺

  2025 年 8 月 8 日

中国拍卖行业最高资质 AAA 企业　　银拍公字【2025 】第 258 号(总第 5620 期)
　 　 受 委 托 ，我 公 司 定 于 2 0 2 5 年 8 月 1 5 日 0 9 : 0 0 在 洪 力 拍 卖 平 台( 公 众 号 : 洪 力 ，P C 端 ：

www . honglipai . net)公开拍卖德州陵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下列债权(详见拍卖清单)：
  截止日期：2024 年 12 月 2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备注：拟转让债权的剩余本金、利息等金额及担保、抵押物情况以签订的转让协议中记载的信息或司法文书确认的为
准，拍卖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仅供参考。
  意向竞买人请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5 年 8 月 14 日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在工作时间内到德州陵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德州市陵城区临齐街道陵州路 272 号)咨询、了解标的情况。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 16 时前(以到账为准)将竞买保证金 200 万元交纳至指定账户(户名：德州陵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2730047524205912345678 ，开户行：德州陵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持汇款凭证、有效证件
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未竞得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 3 个工作日无息全额退还。
　　注：农商行内部人员，曾经办上述资产的政法干警、国家公职人员、原债务企业的关联人员(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
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担保人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参加竞买的人员)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联系电话：17853122887 0531-88922898 张经理　监督电话：15165932955 13335108788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8 日

借款人 担保人及抵押物情况 贷出日 到期日 贷款本金余额剩余利息 参考价

陵县馨
博园绿
化工程
有限公
司

山东鑫万通钢结构有限公司、张长月、木秀芝 2018-05-31 2021-05-30 2,000,000 . 00 856,195 . 53

5935000

陵县瀚林源牧业有限公司、张长月、木秀芝 2018-05-31 2021-05-30 3,000,000 . 00 1,284,293 . 24
陵县瀚林源牧业有限公司、张长月、木秀芝 2018-05-31 2021-05-29 2,380,000 . 00 1,019,061 . 71
山东鑫万通钢结构有限公司、张保合、王德珍、张长月、木秀芝2018-05-31 2021-05-29 2,000,000 . 00 856,354 . 41
山东鑫万通钢结构有限公司、张保合、王德珍、张长月、木秀芝2018-05-31 2021-05-29 3,000,000 . 00 1,284,531 . 55
陵县瀚林源牧业有限公司、张长月、木秀芝 2018-05-31 2021-05-30 4,000,000 . 00 1,712,391 . 00
陵县欧雅制衣有限公司、张保合、王德珍及苗木抵押 2018-05-31 2021-05-29 3,400,000 . 00 1,455,802 . 41

拍卖公告

声  明
  2024 年 6 月 27 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3)鲁 0215 执 4222 号之二执行

裁定书，裁定将青岛吉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交付给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理

委员会抵偿债务。2024 年 7 月 8 日，即墨

区人民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为青岛

吉阳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了工商档案登

记变更。现股东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理委

员会已成立青岛吉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清

算组。现清算组声明自 2024 年 6 月 27 日

起，未经清算组知晓或认可，任何以青岛

吉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名义作出的行为均

无效。

  特此声明。

 青岛吉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5 年 8 月 4 日

作废声明
  青岛吉阳新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2825611657026)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被吊销。2024 年 6 月 27 日，青岛市

即墨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鲁 0215 执 4222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将青岛吉阳新能

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交付给青岛汽车产

业新城管理委员会抵偿债务。2024 年 7 月

8 日，即墨区人民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

书为青岛吉阳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了工

商档案登记变更。现股东青岛汽车产业新

城管理委员会已成立青岛吉阳新能源有

限公司清算组。因青岛吉阳新能源有限公

司的所有印鉴及营业执照等资料均未交

回，现清算组声明自 2024 年 6 月 27 日起

青岛吉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所有印鉴予以

作废。

  特此声明。

 青岛吉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5 年 8 月 4 日

储藏室拍卖公告
　　我公司定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 14 时在

中拍平台(http://paimai . caa123 . org . cn)举行

储藏室拍卖会，按现状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

拍卖：

　　 1 、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路 36 号鑫

苑·国际城市花园 4#7#8#13#15#楼储藏室

共 20 套，建筑面积 9 . 07~52 . 83 平方米，参

考价 1 . 22~5 . 43 万元，保证金 1 万元/套。

　　 2、济南市天桥区历山北路 85 号鑫苑

名家小区 12#23#24#25#30#36#37#38#39#

40#41#43#楼储藏室共 37 套，建筑面积

4 . 73~28 . 83 平方米，参考价 0 . 3~1 . 78 万元，

保证金 5 千元/套。

　　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有意者请于 8 月 18 日 11 时前将竞买

保证金交至我公司账户并持有效身份证

明办理竞拍登记手续，详情参见我公司微

信公众号“瑞丰拍卖”。

　　联系电话：0531-82620789/18596071862

　　地址：济南市青年东路 16 号

　　山东齐鲁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8 日

寿光市佳诺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济南欣实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寿光市佳诺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济
南欣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5 年
8 月 4 日签署的“ZS 转字【 2025 】12 号”《债
权转让协议》,寿光市佳诺进出口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所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包括但不
限于本金、利息、迟延履行金、优先受偿权
等)依法转让给济南欣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寿光市佳诺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济
南欣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
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济
南欣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济南欣实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公告清单：(基
准日：截至 2025 年 4 月 20 日)1 . 借款人：山
东华鸿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人：潍坊金
盛橡胶有限公司、潍坊市三方橡胶有限公
司、花山水、张桂香、潍坊玉晶玻璃科技有限

公司、花国强、刘桂芬、花■、隋文娜，剩余未

偿还本金人民币 88,416 ,010 . 27 元。2 . 借款

人：高密市兴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人：

高兴生、张玉霞，抵押担保：山东省东兴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剩余未偿还本金人民币 9,

400,000 . 00 元。3 . 借款人：潍坊金硕贸易有限

公司，担保人：潍坊雷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李学美、窦瑞英、何洪勇、李文涛、李海英、高

士龙，抵押担保：李玉冰，剩余未偿还本金人

民币 9,970,486 . 77 元。4 . 借款人：高密市海龙

带钢有限公司，担保人：山东龙兴橡胶轮胎

有限公司、高密市华威商贸有限公司、王仁

富、薛兰美，剩余未偿还本金人民币 4,125 ,

550 . 23 元。5 . 借款人：青岛青机重型数控机

床有限公司，担保人：山东鲁重重型数控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蒋光玲、蒋斌，剩余未偿还

本金人民币 10,000,000 . 00 元。6 . 借款人：青

岛华纺纱布有限公司，担保人：青岛三特电

器集团有限公司、范显良、王希，剩余未偿还

本金人民币 6,918,446 . 14 元。7 . 借款人：潍坊

九洲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担保人：奎文区海

惠食品厂、潍城区锦程塑料彩印厂、郝金彩、

曹新义、吴夕庆、张爱芹、胡国伟、徐明珍，剩

余未偿还本金人民币 1,777,855 . 91 元。

　　寿光市佳诺进出口有限公司

　　济南欣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 年 8 月 8 日

债权处置公告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

平区支行拟于近期对合法拥有的以下债

权进行公开处置：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

通用机械厂不良贷款 1 笔，截至 2025 年 7

月末，债权本金余额 5437136 元、利息及

附属权利；公告期间：2025 年 8 月 8 日至

2025 年 8 月 12 日。

　　监督电话：0535-4225967

　　特此公告。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牟平区支行

 　　 2025 年 8 月 7 日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鲁 0105 执 3578 号

袁柏胜、刘艳、山东胜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其

他利害关系人：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与被执行人袁柏胜、刘

艳、山东胜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京东大数据询价平

台、阿里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网络询价报告及拍

卖通知。报告主要内容“估价标的为袁柏胜名下，

坐落于天桥区无影山中路 50 号 1 号楼 2-402 室

房 产 ( 不 动 产 证 号 ：天 1 1 3 0 7 9 ) ，评 估 价 为

1729706 . 00 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对报告有异议，请在收到公告之

日起 10 日内通过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向上述

公司书面提出。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二 0 二五年八月七日

  联系人：信斐 联系电话：0531-85553732

本院地址：济南市天桥区田家庄东路 7 号 邮

编：250031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鲁 0105 执恢 353 号

徐忠、济南朗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他利害关

系人：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与被执行人徐忠、济南朗

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京东大数据询价平台、阿里拍

卖大数据询价平台网络询价报告及拍卖通知。报

告主要内容“估价标的为徐忠名下，坐落于槐荫

区纬八路 28 号楼 1-501 室房产(不动产证号：槐

201436)，评估价为 822064 . 00 元”。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报告有异议，

请在收到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通过济南市天桥区

人民法院向上述公司书面提出。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二 0 二五年八月七日

  联系人：信斐 联系电话：0531-85553732

本院地址：济南市天桥区田家庄东路 7 号 邮

编：250031

债权转让通知
满金虎(身份证号：37040319750616611X)：

  根据雷元龙与胡永强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雷元龙

已将依据(2017)鲁 0103 民初 6643 号民事

调解书[执行案号：(2018)鲁 0103 执 294

号]对你所享有的剩余全部债权及相关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及实

现债权等的有关费用及申请执行的权利

一并转让给胡永强。现依法通知你，请你

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胡永强履行还款

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雷元龙

       2025 年 8 月 8 日

序
号

主债
务人

主 合 同
编号

债务人、
担 保 人

（ 继 承
人）

担保合同编号 本金余额 利息及孳息

其 他 债 权
( 元 ），包 含
律 师费、诉
讼 费、保全
费、公告费、
违约金等

1

青岛明
基装饰
设计工
程有限
公司

2 0 1 8 X D
W D -
062、2018
年 委 贷
字第 015
号

青 岛 明
基 装 饰
设 计 工
程 有 限
公司、王
滨、阮渊

2018 年委贷保字
第 015 号；201 8
年 委 贷 抵 字 第
015-1 号、第 015
-2 号、第 015-3
号、第 015-4 号

24,190,000 . 00 16,834,277 . 26176,210 . 00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弘福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青岛城乡建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2025 年小贷债转字第 038 号)，青岛弘福硕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青岛城乡建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青岛城乡建设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与青岛弘福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及其他相关方。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请债务人及担
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青岛城乡建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
公告。 青岛弘福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城乡建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8 日
  (本息计算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案情】
　　 2022 年 5 月 31 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租
赁合同》，约定：乙公司租赁甲公司钢管，每月
15 日前支付当月租赁费；逾期支付属乙公司违
约，乙公司除返还租赁物、支付租赁费外，还应
向甲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全部欠付租赁费
的 20% 计算。后乙公司未按约支付，甲公司诉至
法院，要求乙公司支付租赁费 140 万元及利息，
并支付违约金 28 万元。乙公司辩称，欠付租赁费
属实，但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调整；利息与违
约金属重复主张，请驳回利息诉求。
【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 585 条第
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
求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乙公司逾期未付租赁
费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甲公司主
张的违约金计算方式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法院根
据乙公司违约给甲公司造成的损失、合同履行情
况、乙公司过错程度等，遵循公平和诚信原则，
酌定违约金以 140 万元为基数，自违约日起至实
际偿清日止，按同期 LPR4 倍计算。对于甲公司
的利息主张，因双方已明确约定违约金计算方
式，且违约金已覆盖损失，甲公司再主张利息属

重复主张，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乙公司支付甲
公司租赁费 140 万元及相应违约金。
【法官说法】
　　违约金核心功能是填补损失，而非重复获
利。《民法典》第 585 条确立的违约金原则为
“补偿为主、惩罚为辅”。本案约定以欠付租赁
费的 20% 作违约金，本质是对逾期付款致资金占
用损失的预估赔偿，甲公司主张的利息实质是资
金被占用的对价。若同时支持二者，相当于让债
权人就同一损失获双重赔偿，既违反“填平原
则”，也违背公平诚信的商事交易精神。

陶志美

租赁合同纠纷中 违约金与利息能否兼得

【案情】
　　曹某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凌晨 4 时左右前往医
院就诊，将驾驶的轿车停放在医院停车场内。6 时
53 分，就诊结束后，曹某支付了 3 元停车费，随后驾
车驶离停车场。停车期间，案外人袁某将曹某的轿
车划伤，曹某为修车花费了 4500 元。后来，袁某因
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和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4 个月，但判决书中并未涉及曹某的车辆损失。
另外，该停车场由医院委托的某物业公司进行管
理，安保人员由某物业公司聘请。日常巡逻方式为
每小时 1 次，每次安排 3 人对全院停车场进行巡
逻，每次巡逻时间约为 1 小时。曹某遂诉至法院，要
求医院和某物业公司赔偿其车辆损失 4500 元。

【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民法典》第 888 条规定：“保管
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
物的合同。寄存人到保管人处从事购物、就餐、住宿
等活动，将物品存放在指定场所的，视为保管，但是
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本案中，原告曹某到医院就医，将其车辆停放
于由某物业公司管理、经营的收费停车场，并向某

物业公司支付了 3 元停车费。由此，原告曹某与某
物业公司之间构成车辆保管合同关系。在保管期
间，因某物业公司保管不善，造成原告车辆毁损，某
物业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医院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法院认
为，虽然曹某是在到医院就医的过程中车辆被第三
人损毁，但本案中，医院已将涉案停车场的日常管
理与维护委托给管理正规的某物业公司负责。曹某
所支付的停车费由被告某物业公司收取，而非医
院，即医院与曹某之间并未成立车辆保管合同关
系，因此，曹某不能要求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某物业公司赔偿曹某修车费
4500 元。判决生效后，某物业公司已履行了该赔偿
义务。

【法官说法】
　　保管合同是指保管人有偿或无偿地为寄存人
保管物品，且在约定期限内或应寄存人请求返还保
管物品的合同。其成立的核心要件是“交付”，即保
管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唯有当寄存人将寄存的标
的物交付给保管人时，保管合同方能成立。
　　保管合同成立后，寄存人应当依照约定向保管

人支付保管费，保管人则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作
为停车场的经营者，若寄存人的车辆发生毁损或者
灭失，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停车场承担赔偿
责任后，有权向具体侵权行为实施人袁某进行追
偿。
　　另外，保管分为
无偿保管和有偿保
管 ，二者的区别在
于：在有偿保管的情
形下，无论保管人是
出于故意还是过失，
均应对保管物的毁
损、灭失承担责任；
在无偿保管的情形
下，保管人仅对因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造
成保管物毁损、灭失
的后果承担责任，对
于一般轻微过失则
不承担责任。

刘庆玮

车辆在停车场内受损后谁应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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